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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信息传
播速度空前，一张图片、一
个视频可以迅速火遍全
网，这为维护肖像权带来
了一定的挑战和难度。那
么，一旦发生侵权行为，权
利人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呢？

“肖像权属于人格
权。侵害他人肖像权，当
事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此外，民
法典第 997条还规定了人
格权行为禁令制度，即民
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
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有权依法向法院申请
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
行为的措施。”内蒙古自治
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检察院
检察官赵明辉告诉记者。

“找到侵权的源头是
关键。”石佳友表示，找到
侵权人后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采取一定的维权措
施。其间，如果权利人认
为相关图片或视频作品侵
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与
相关平台联系，要求平台
及时删除下架。如果平台
未采取相关措施，那么按
照相关规定，平台也将承
担相应责任。

那么，依照侵害肖像
权的不同情形，被侵害人
该如何维权？崔吉子举例
说，在未经同意拍摄、传播
肖像情形下，被侵害人可
以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
删除设备中的影片，撤回、
下架平台上发布的信息；
在不当限制他人行使肖像
权的案件中（如丈夫禁止
妻子拍摄、传播她自己的
肖像），被侵害人可要求排
除妨害、消除危险；在丑
化、污损他人肖像情形下，
被侵害人可以要求侵害人
恢复原状。“如果侵害肖像
权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
神损害，当事人还可以要
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
偿。”崔吉子补充道。

对于容易触碰肖像权
保护“红线”的行为，该如
何规避风险呢？石佳友建
议，拍摄者要规范拍摄行
为，不要随意拍摄他人肖
像；平台具有相应的监管
义务，要加强对侵权行为
的识别，接到权利人投诉
后，要第一时间采取相应
措施；公众在公共平台转
发他人照片时，要提前征
得本人同意，如果照片内
容涉及私密信息，还同时
可能侵害隐私权，建议不
散发传播，如果已上传则
需立刻删除所公开的内容
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朋友圈偷图、真人表情包斗图……

这些场景都可能侵害肖像权
N检察日报

近年来，随着街拍、自媒体的爆火，以及
AI换脸、PS等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侵害
肖像权的案例愈加频发，也对公众如何认识
肖像权、如何合理使用肖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按照民法典规定，只要未经肖像权人同
意，即使没有营利目的和主观恶意，同样构成
侵害肖像权。那么，具体哪些场景会侵害肖
像权？肖像权被侵害时该如何维权？

2021年 5月的一个下
午，董某驾车行驶在小区
内部道路上，其间差点撞
到突然窜出的女童。由于
女儿险些被撞，女童家长
缪某带着怒气，将远处坐
在车内的董某连同车辆一
起拍照并发至社区微信
群，董某由此遭到群内成
员议论指责。后董某将缪
某诉至法院，法院认定缪
某侵害董某肖像权，判决

其在微信群内向董某赔礼
道歉。案件判决引发公众
质疑，缪某是在较远的距
离拍摄，照片也不是太清
晰，为何还会被认定为侵
害肖像权？

“法律意义上的肖像，
特指通过影像、雕塑、绘画
等方式在一定的载体上所
反映的可以被识别的外部
形象。”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学院教授崔吉子表示，肖

像的核心特征是可识别
性，即通过该肖像可以识
别到特定的肖像权人。因
此，不仅完整的面部形象
可构成肖像，体态、背影、
漫画形象甚至是身体的局
部，只要具有可识别性，足
以联系到特定的肖像权
人，都可以归属于法律意
义上的肖像范畴。

不仅微信群转发他人
照片可能构成侵权，转发

他人朋友圈的个人照片也
可能构成侵权。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表
示，转发网络已经公开的
个人肖像照片，一般不构
成侵权；但如果未经他人
同意，将他人发布在朋友
圈的个人照片或尚未公开
的照片发布至网络，则可
能侵害肖像权，如果照片
内容涉及私密信息，还可
能侵害隐私权。

那么，通过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他人肖像，能否
避免追责呢？近日，AI换
脸软件涉对多位网红侵权
案件陆续判决。法院审理
认定，上海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未经原告同意，以
营利为目的擅自将原告视
频中的形象“换脸”后上架
供其注册用户换脸使用，
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民
法典丰富了侵害肖像权的

表现形式，除了未经同意
使用外，还增加了丑化、污
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伪造肖像等侵权形式，有
力地保护了肖像权人的权
益。特别是禁止利用信息
技术手段伪造肖像的规
定，这一举措在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换脸技术’日新
月异的当下，具有重大意
义。”崔吉子认为。

此外，用肖像制作表

情包斗图也可能会侵害他
人肖像权。在 2020 年的
一起案件中，甲公司委托
胡某编发一篇介绍该公司
产品的软文。胡某编好
后，将文章发布在自己的
社交平台上，并配用了某
明星的表情包。随后，该
明星以侵害肖像权为由，
将胡某及甲公司诉至法
院。法院审理后认定，胡
某及甲公司使用原告表情

包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肖
像权。石佳友表示，明星
作为公众人物，其人格权
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必然
要承载公众的一些合理关
注，如在一些公共事件
中，原则上可以不经其许
可合理使用其肖像，“但
如果对其肖像进行商业利
用，或者打着免费下载的
招牌实为获取流量，则构
成侵害肖像权”。

记者注意到，民法典
规定了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但也在第 1020 条规
定了合理使用肖像的情
形，即合理实施下列行为
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
意：（一）为个人学习、艺
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
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
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
肖像；（二）为实施新闻
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三）为依法履行职
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
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四）为展
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

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五）为
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
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的其他行为。

那么，非商业化街拍
是否侵害肖像权？石佳友
认为，街区作为公共场所，
一般不会涉及隐私，是否
侵害肖像权需要结合具体
情景考虑；如果为了展示
风土人情或拍照留念，误
将他人拍到，没有有意对
特定第三人进行拍摄，且
事后只在有限的私人范围
内发布，一般不构成侵权，
但如果将该照片发布在其

他平台对照片中的人造成
影响，明显超出了合理使
用的范围，则可能会构成
侵害肖像权。

崔吉子则认为“非商
业化街拍可归属‘合理使
用’的第四项”。她表示，
为了展现街道风貌或景点
风光等公共场景，有时难
免会拍摄到周边行人的肖
像，如果为了肖像权保护
要求拍摄者征求所有行人
同意，实乃强人所难。至
于如何判断“为展示特定
公共环境”，可以从肖像权
人在作品中的占幅、出现
时长、作品主题等因素综
合判断。

另外，崔吉子提到，上
述五种情形规定的属于侵
害肖像权的特殊免责事
由，并不排斥正当防卫、紧
急避险、自助行为、不可抗
力等法定一般免责事由的
适用。“比如，生活中人们
常常在自身权益被侵害
时，用手机拍摄侵权人，这
不仅有取证的作用，还往
往能震慑侵权人。但如果
超过了取证、威慑的必要
限度，比如将该视频上传
社交网络平台曝光，导致
视频被广泛传播、肖像权
人遭受网络暴力等严重后
果，则仍然会构成侵害肖
像权。”崔吉子说。

技术手段伪造、制作表情包 都可能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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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找到侵权的源头是关键

民法典划定合理使用的边界

肖像的核心特征是可识别性

杰清/漫画


